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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假肥料453吨涉案金额115万余元

一农资“忽悠团”4人悉数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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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岛消防大队深入农贸市场开展宣传活动
1月6日，青岛市黄岛区消

防救援大队泊里消防救援站消
防宣传员深入泊里镇农贸市场
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活动，进一
步提高广大商户、居民的消防
安全意识，有效预防火灾事故
发生（右图）。

活动现场，消防宣传员结合
农贸市场货物密集、用电频繁、
人员流动大等特点，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向商户、居民讲解电气火
灾预防、初期火灾扑救、火场逃
生自救等核心知识，通过发放消
防安全宣传单、在醒目位置张贴
海报等方式，将“三清三关”、消防通道畅通等关
键要求精准传递给广大商户、居民。

在灭火器实操培训环节，宣传员根据“提、
拔、握、压”四字操作口诀进行了详细演示，重点
讲解对准火焰根部喷射的关键要领，并开展消
防实战演练。随着指令下达，消防员迅速铺设
水带、连接接口、出水灭火，整套动作规范流畅、

一气呵成，直观展现了初期火灾处置的标准流
程，让商户清晰掌握应急处置要点，有效增强了
市场商户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下一步，黄岛消防大队将持续开展消防安
全宣传活动，将消防知识送到居民身边，全力确
保辖区消防安全形势稳定。

（通讯员 李清浩 李泽玥）

主办：青岛市黄岛区消防救援大队 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海王路8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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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北消防大队走进幼儿园开展宣传活动

主办：青岛市市北区消防救援大队 地址：青岛市市北区威海路166号

为进一步增强幼儿园师生的消
防安全意识，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
线，近日，青岛市市北区消防救援大
队水清沟消防救援站消防宣传员走
进市北区三颗糖锦园幼儿园开展消
防宣传活动，为小朋友们上了一堂消
防安全“启蒙课”（右图）。

活动现场，消防宣传员以校园
典型火灾事故案例为切入点，结合
幼儿园实际情况，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为小朋友们详细讲解了生活中常
见火灾类型，着重从防火、逃生、灭
火三个方面讲解了校园消防安全工
作的重要性。其间，消防宣传员详
细讲解了如何正确报火警、如何扑救初期火
灾、如何疏散逃生自救、如何安全用火用电等
消防安全知识。

随后，消防宣传员向小朋友们展示了随车
器材装备，讲解了器材的基本性能和使用方法，
并重点讲解了消防安全常识和逃生自救技巧。
为了让小朋友们更直观地掌握消防知识，消防

员现场演示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并邀请他们
上台体验，“提、拔、握、压”四字操作口诀让小朋
友们迅速掌握了操作要领。

下一步，市北区消防救援大队将继续拓宽
宣传渠道，创新宣传形式，全力筑牢校园消防安
全“防火墙”。

（通讯员 邵俊杰）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华成磊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郭倩

近年来，农资领域“李鬼”横行，假化肥、假农
药事件时有发生，农资“忽悠团”用洗脑式营销将
劣质肥料送进田间，严重威胁粮食安全，危害农民
利益。近日，莱西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生产、销售
伪劣产品案，有力护航农业生产安全，筑牢乡村振
兴法治屏障。

【案情简介】

2022年10月至12月期间，李某在未取得肥料
生产资质的情况下，通过从网上搜索图片、套用他
人产品登记证号等方式，私自印制微生物菌剂、氨
基酸颗粒水溶肥包装袋，并在杨某、李某某、曹某处
生产加工不符合质量要求的肥料，共计453吨。在

未经质量检验、无任何检测报告的情况下，李某组
织销售团队，采取走村串户、组织会销、虚假宣传、
发放礼品等方式，在山东莱西、栖霞、海阳、莱州、高
密等地诱骗农户购买上述肥料，销售金额达87万余
元。杨某销售金额13万余元，李某某销售金额9万
余元，曹某销售金额6万余元。后经检测，上述肥料
均为不合格产品。

【裁判结果】

莱西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违反国家产
品质量管理规定，以假充真、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
格产品，销售金额50万元以上不满200万元；被告
人李某某、杨某、曹某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其行为均构成生
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据被告人李某、李某某、杨
某、曹某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
度，考量其罪前、罪后表现等，4名被告人分别被判
处有期徒刑7年6个月至9个月不等，依法追缴4名
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并按比例发还被害农户。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李某提起上诉。青岛市中
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遂
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下一步，莱西法院将持续加大农资领域犯罪打
击力度，强化行刑衔接，提升打击合力，引导农资生
产经营者诚信生产经营，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提
供坚实的司法保障。

【法官说法】

农资质量安全事关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
产保供，事关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大
局。本案中，莱西法院坚持以“零容忍”态度重拳
打击农资市场欺诈行为，对生产、销售环节全链条
惩治，震慑潜在违法者，为农民撑起农资安全“保
护伞”。

在此，法官提醒广大农户，购买农资产品务必
提高警惕，选择正规销售渠道，不轻信夸大宣传和
低价诱惑，避免因使用伪劣农资造成生产损失。同
时，郑重警示农资生产经营者，依法合规经营是底
线，任何以假充真、以次充好、套证冒牌的行为，都
将受到法律严惩。

为进一步增强未成年人法治意识，筑牢校园安
全防线，近日，胶州市人民法院法官、胶州市第六实
验小学法治副校长孙超走进校园，以《“法”在我们
身边》为题，为学生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课。

课堂伊始，孙超摒弃枯燥的法条讲解，以“找
身边小规则”互动活动切入，从课堂纪律、交通规
则等贴近学生生活的例子入手，将“法”形象定义
为国家制定的“超级大规则”，通俗阐释了法律中

“能做、必做、不能做”的核心内涵，让学生们真切
感受到法律并非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日常的“超
级英雄”。

在“法律如何保护小学生”环节，孙超围绕《中
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从成长、出行、财产、
健康四个维度，详细解读法律为未成年人编织的

“安全保护网”，帮助学生们明晰自身合法权益受法
律的坚实保障。随后，孙超结合真实案例展开警示
教育，清晰划分法律边界，明确“不侵犯他人人身权
利、不侵犯他人财产权利、不违反公共秩序”的行为
准则，引导学生树立知法于心、守法于行的意识。

谈及校园欺凌这一热点问题时，孙超以学生
们喜爱的《疯狂动物城》为切入点，结合影片中朱
迪被欺凌的片段，让大家直观理解“欺凌”并非只
有肢体冲突一种形式，细致拆解肢体欺凌、语言欺
凌、社交欺凌、网络欺凌的具体表现，通过对比“同
学间无意的碰撞打闹”与“蓄意的嘲讽推搡”，精准
区分“无意行为”与“蓄意欺凌”的界限。深入剖析
校园欺凌对受害者身心造成的长期伤害、对欺凌
者未来发展埋下的法律隐患，以及对校园和谐环
境的破坏，传授“勇敢说不、远离危险、及时求助”
的“防欺凌三步法”，呼吁全体学生不做欺凌者、不
做沉默受害者、不做助威附和者、不做冷漠旁观
者，像《疯狂动物城》里的朱迪和尼克一样，打破偏
见、互帮互助，携手守护平安校园。

课程尾声，孙超倡导学生们从校园、家庭、社
会的日常小事做起，将守法理念融入点滴行动；学
生代表带领全体学生进行“守法小学生”宣誓，铿
锵有力的誓言响彻校园，推动法治精神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此次“法治进校园”活动，将抽象的法律知识
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生活道理，有效提升了学生们
的法治观念和自我保护能力。下一步，胶州法院
将持续聚焦未成年人法治教育需求，常态化开展

“法治进校园”系列活动，创新普法形式、丰富普法
内容，用专业的法律知识和生动的普法实践，为青
少年健康成长撑起坚实的法治晴空。

胶州法院开展
“法治进校园”活动

【案情简介】

公安机关认定胡某利用国有企业高管身份，
伙同他人，以承诺分包给“被害人”建筑工程为诱
饵，多次诈骗钱财，遂以合同诈骗罪对胡某立案侦
查，并刑事拘留及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辩护过程】

胡某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段超、王勇律师
第一时间介入案件，多次会见胡某，充分了解案件
事实，并积极搜集无罪证据，向公安机关提交《法
律意见书》，据理力争，最终胡某被取保候审。公
安机关经过近一年侦查，仍认定胡某涉嫌构成合
同诈骗罪，将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在阅卷后，以“胡某
不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未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
相的行为，本案为民事纠纷”为核心辩护观点，开
展辩护工作。辩护律师充分与胡某沟通，搜集大
量关于其无罪的客观证据，将公安机关侦查的有

罪证据的矛盾点一一列明，并结合在卷证据、检索
大量相似案例，推翻了公安机关的指控逻辑和当
事人有罪的证据体系，形成了《不予起诉意见
书》。随后，辩护律师与检察官进行多次沟通。检
察机关认真听取了辩护律师的意见，将案件两次
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后，仍认为公安机关认定
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最终对胡某作出不起
诉决定。

本案历经一年多时间，从公安机关取保候审
到检察机关不起诉，段超、王勇律师凭借扎实的专
业知识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实现了案件的有效辩
护，不仅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充分彰显了
刑辩律师的价值。

众成清泰律所代理一起涉嫌合同诈骗罪案
律师据理力争助当事人获不起诉决定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刘瑞东

近日，在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
治县参加“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的山东
照岳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兼主任刘均与该县司
法局工作人员一起走进辖区班迪尔乡新迭村开展
普法宣传活动。

刘均结合当地的生产生活实际，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生动鲜活的案例，向村民们详细解读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
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婚姻
家庭、邻里纠纷、土地承包、民间借贷等与群众切
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活动中，刘均还与
司法局工作人员向村民发放民法典宣传手册，进
一步增强了村民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授课结
束后，刘均耐心解答了村民们提出的“家里的牛羊
丢了怎么办”“孩子上学受欺负能否通过法律途径
解决”“宅基地边界如何划分”等问题，引导村民们
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随后，刘均还参与调解了一起婚姻家庭纠
纷。他以“家和万事兴”为切入点，结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关于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规定，用
拉家常的方式耐心疏导双方情绪，帮助他们分析
问题根源，提出切实可行的调解方案，最终双方签
订了和解协议。

“2025年9月，我第三次响应‘1+1’中国法律
援助志愿者行动的号召，来到位于帕米尔高原的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开展法律援助工作，这
里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塔

吉克斯坦三国接壤，当地没有常驻律师，当地政
府和人民群众急需律师提供法律帮助。4个月以
来，我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对当地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的‘传、帮、带’中，制定了针对当地行政执法
人员的专项培训计划，计划通过线上线下的方

式，为当地开展系列法治讲座与案例教学。另
外，我还为行政复议、安置帮教、社区矫正、基层
调解等工作培养更多的人才，并引进司法考试培
训学校，为当地司法机关进行系统的法律专业知
识公益培训。”刘均表示。

青岛援疆律师与当地司法局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刘瑞东

近日，山东众成清泰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段超、山东众成清泰（青
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勇担任辩护
人的胡某涉嫌合同诈骗罪一案，终获
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

刘均（左一）耐心解答村民咨询。


